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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立法程序與技術》
一、如果在立法院召開院會時，有立法委員對於某一不須黨團協商之議案提出異議，要求將該議

案交付黨團協商。請問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之規定，該議案在怎樣的條件下，可進入黨團

協商程序？並請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之規定，說明黨團協商之程序。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
本題涉及不須黨團協商之議案，如何於二讀會中重啟黨團協商。而黨團協商之要件及效力，是

學習立法程序時必須特別留意的。尤其是委員會審查時及二讀會皆有黨團協商，如果能夠順利

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68至73條之規定寫出黨團協商之內涵與委員提案成數，即可獲得高分。 

考點命中 《立法程序與技術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2022年12月，3版，葛台大編著，頁9-8、9-10。 

答： 
(一)該議案於出席委員提出異議，10人以上連署或附議時，該議案及可在院會中交付黨團協商：

1.按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8條第2項規定，立法院院會於審議不須黨團協商之議案時，如有出席委員提

出異議，十人以上連署或附議，該議案即交黨團協商，又稱為「院會議案黨團協商」。

2.是以，有關院會議案黨團協商召開之門檻，為有出席委員提出異議，10人以上連署或附議之條件，即

符合召開院會議案黨團協商之門檻。

(二)院會議案黨團協商之程序，試述如下：

1.院會議案黨團協商之進行：按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70條規定，議案交由黨團協商時，由該議案之院會

說明人所屬黨團負責召集，通知各黨團書面簽名指派代表二人參加，該院會說明人為當然代表，並由

其擔任協商主席。但院會說明人更換黨團時，則由原所屬黨團另指派協商主席。各黨團指派之代表，

其中一人應為審查會委員。但黨團所屬委員均非審查會委員時，不在此限。依第68條第2項提出異議

之委員，得向負責召集之黨團，以書面簽名推派二人列席協商說明。議案進行協商時，由秘書長派員

支援，全程錄影、錄音、記錄，併同協商結論，刊登公報。

2.院會議案黨團協商之終結：

(1)協商已達成共識：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71條第1項規定，黨團協商經各黨團代表達成共識後，應

即簽名，作成協商結論，並經各黨團負責人簽名，於院會宣讀後，列入紀錄，刊登公報。

(2)提出異議：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72條第1項規定，黨團協商結論於院會宣讀後，如有出席委員提

議，8人以上之連署或附議，得對其全部或一部提出異議，並由院會就異議部分表決。

(3)討論發言：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73條規定，經協商之議案於廣泛討論時，除經黨團要求依政黨

比例派員發言外，其他委員不得請求發言。經協商留待院會表決之條文，得依政黨比例派員發言

後，逕行處理。且協商成立之議案在逐條討論時，出席委員不得請求發言。

(4)協商未達成共識：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71條之1規定，議案自交黨團協商逾一個月無法達成共識

者，由院會定期處理。

二、何謂自治規則？請依據地方制度法規定，說明自治規則與自治條例之不同。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

本題考出地方特考常見之地方制度法的地方法規。而自治規則相較於行政程序法之行政命令，

尤其是行政規則，容易讓考生有錯誤的聯想，其實兩者具有不同的定義，自治規則並不等同於

行政規則。如果能夠寫出地方制度法第25及第27條有關自治規則之規範事項，進而展開與自治

條例之比較，則可獲得高分。

考點命中 《立法程序與技術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2022年12月，3版，葛台大編著，頁14-22、14-23。 

答： 
(一)自治規則之意義：

1.按地方制度法第25條後段規定，自治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，並發布或下達者，稱自治規則。又同

法第27條第1項規定，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、鄉（鎮、市）公所就其自治事項，得依其法定職

權或法律、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、自治條例之授權，訂定自治規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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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是以，自治規則由於得由中央法律、自治條例或法規命令之授權，由地方行政機關所訂定，故性質可

能為「實質意義的法規命令」。又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、鄉（鎮、市）公所亦得就其自治事項

職權在無任何之法律或自治條例的依據下，訂定自治規則，故自治規則亦可能為「實質意義的職權命

令」。

(二)自治規則與自治條例之不同：

1.規範事項範圍之不同：

按地方制度法第28條規定，法律或自治條例規定應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；創設、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

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；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者及其他重要事項，經地方立法機關

議決應以自治條例定之者，須透過制定自治條例之方式。特別是自治條例得創設、剝奪或限制地方自

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。而自治規則縱使地方行政機關得依職權訂定之，惟亦不可以在無法律、上級

法規或者自治條例授權之情形下，職權訂定剝奪地方自治團體居民權利義務之自治規則。如逕行依自

治規則之方式規範行政罰。

2.生效或上級合法性監督程序之不同：

依地方制度法第26條規定，如自治條例有罰則，則應分別報經行政院、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

布；其餘無罰則之自治條例，除法律或縣規章另有規定外，直轄市法規發布後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

關轉行政院備查；縣（市）規章發布後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備查；鄉（鎮、市）規約發布後，應

報縣政府備查。而自治規則依同法第27條第3項規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）自治規則，

除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另有規定外，一律應於發布後分別函報行政院、中央各該主管機關、縣

政府備查，並函送各該地方立法機關查照，而不須要如有罰則之自治條例經過核定後才可發布生效。

三、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在審議某一國防機密預算時，有委員建議，應舉辦公聽會，聽取學

者專家意見，以決定是否刪除該預算或全額通過。請問此時能否依法召開公聽會？如可以，

請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之規定，說明公聽會舉辦之程序與此一公聽會應注意之事項。（25
分）

試題評析
本題為實例題，涉及機密法案是否得召開委員會公聽會，及若可召開公聽會，應以秘密會議行

之的規定。而作答要點建議從公聽會之定義展開，結合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54條後段，以及立

法院議事規則第46條以下秘密會議規定之闡述即可作答。 

考點命中 《立法程序與技術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2022年12月，3版，葛台大編著，頁4-25、4-26。 

答： 
(一)此時仍得依法舉辦公聽會，只不過須要以秘密會議行之：

1.公聽會係指國家機關為了蒐集或獲得最新之意見或者資訊，邀請政府官員、與議案有關之利害關係

人、有關團體、專家學者到立法院院會或議會陳述意見，為議案或起草和制定法律案提供依據與參考

之制度。法源為憲法第67條第2項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之規定。立法院職權行

使法第54條後段亦規定，各委員會為審查院會交付之議案，得依憲法第67條第2項之規定舉行公聽

會。如涉及外交、國防或其他依法令應秘密事項者，以秘密會議行之。

2.是以，本題若於審議國防機密預算時，涉及國防事項，故依上述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54條之規定，仍

得依憲法第67條第2項召開公聽會，只不過應以秘密會議行之。

(二)公聽會舉辦之程序與此一公聽會應注意之事項：

1.公聽會之召開

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55條規定，公聽會須經各委員會輪值之召集委員同意，或經各委員會全體委員

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或附議，並經議決，方得舉行。

2.公聽會邀請對象之人數

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56條第2項之規定，委員會公聽會之出席人員，應依正反意見之相當比例邀

請，並以不超過15人為原則；其人選由各委員會決定之。

3.公聽會報告之效力

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59條規定：「公聽會報告作為審查該特定議案之參考。」準此以解，舉行公聽會

之後所作成之報告，僅供委員會於審查特定議案時之參考，並無任何法律上之拘束力。是以，委員會



 

高
點
‧
高
上 

【版權所有，重製必究！】

 112高點‧高上公職 ‧ 地方特考高分詳解

   3 

於參考公聽會之報告後，即使未依公聽會報告作為審議法案之依據，亦不構成違法。

4.由於題示之公聽會應以舉行秘密會議方式行之，故參考立法院議事規則第46條以下秘密會議之規定，

須注意除立法委員及主席指定之列席人員暨會場工作人員外，其他人員均不得入場。且入場之人員應

持出席證及特別通行證入場。而秘密會議中之秘密文件，由秘書處指定專人蓋印、固封、編定號數，

分送各委員簽收；其有收回必要者，當場分發，當場收回，不得攜出會場。而秘密會議文件，除法令

另有規定者外，於全案通過，總統公布後，得予公開。但有關國防、外交及其他機密文件已失秘密時

效者，得由院長於每會期終了前，報告院會解密之。

四、何謂「後法優先於前法」？請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的規定，舉例加以解說，並依據中央法規

標準法之規定，說明適用該原則的例外情況。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
本題為經典考古題，考出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7條後法優於前法原則與第18條但書例外情況。此

概念曾經於111年高考時考出，可見立法技術總論之考題與有關地方法規之考題一樣日益熱

門，值得同學留意準備。

考點命中 《立法程序與技術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2022年12月，3版，葛台大編著，頁2-13。 

答： 
(一)後法優於前法之規定與實例：

1.基於依法行政原則，國家針對同一事項在不同時空所立之法律，應以時間較後之新法優先於舊法適

用。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7條就後法優於前法之法理作定義性之規定：「法規對某一事項規定適用或準

用其他法規之規定者，其他法規修正後，適用或準用修正後之法規。」

2.而上述立法採用此項原則的原因或作用主要有四點：

(1)適應情勢變遷

(2)避免修正或廢止法律手續

(3)促進法律進步

(4)解決舊法實施所生之問題

3.而後法優於前法之實例，如：鐵路法舊法規定對於買賣鐵路黃牛票者，處新臺幣5萬元罰鍰；而某甲

於舊法時期買賣鐵路黃牛票，但於裁處時，鐵路法已修法為對於買賣黃牛票者處4萬元罰鍰。故此時

依後法優於前法之原則，此時機關應適用修正後之新法即新鐵路法對甲裁處4萬元罰鍰。

(二)後法優於前法原則之例外： 

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但書指出，各機關受理人民申請案件時，如程序還未終結，原則上於作成決定時

適用新法規加以處理。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，適用舊法規。故

本條但書為同法第17條後法優於前法之例外。亦即如在人民之申請案件中，如法規有修正，則在修正前

之舊法對申請人比較有利，又舊法規規範之有利事態為新法所未禁止的，則此時例外適用舊法規作成決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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